桃園市好孕專車復興區優化服務精進計畫
中華民國113年10月4日核定
中華民國114年12月15日修正
1、 計畫目標：桃園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促進孕產婦及嬰幼兒之健康與福祉，透過便利的交通服務，滿足實際居住本市復興區孕產婦產檢至生產、產後回診、嬰幼兒預防保健及產後心理諮商等乘車需求，保障母嬰安全，營造友善生養環境。
2、 本計畫之執行機關，其分工如下：
（1） 本府婦幼發展局：計程車車隊或駕駛人簽約、車資複審、撥款及行銷宣導等事宜
（2） 本市復興區公所：合作計程車駕駛人媒合、車資初審、查核孕婦實際居住情形及協助宣導等事宜。
3、 實施對象：
（1） 孕產婦：領有本市「一生好運卡」且為有效卡，並實際居住於本市復興區之孕產婦。倘戶籍遷出本市或未實際居住本市復興區，則不予補貼。實際居住地以登錄本市育兒資源網之聯絡地址為主。
（2） 計程車駕駛人：經本市復興區公所媒合之計程車駕駛人，且具有合格之職業駕駛執照、執業登記證及使用之合格車輛行車執照註記為營業小客車或計程車。
4、 實施內容：
（1） 本計畫車資補貼限孕產婦本人使用於產檢、生產、產後回診、嬰兒預防保健醫療及產後心理諮商等醫療用途，孕期至產後一年內，每人每次最高補貼14次當日來回趟次。非上開用途且當日來回者，不予補助。
（2） 車資補貼採固定費率計，每次以搭乘同一計程車駕駛人來回接送服務計價，且計程車駕駛人及孕產婦出發地須為本市復興區任一里別，乘車目的地須為婦產科、小兒科或心理諮商醫療院所，回程迄點須同出發地。單趟計價者，出發地及目的地亦同。車資補貼如下：
　1、出發地為後山（高義里、三光里、華陵里）至醫療院所：來回趟次最高補貼新臺幣（以下同）2,600元，單趟1,300元。
  2、出發地為中山（義盛里、羅浮里、奎輝里、長興里）至醫療院所：來回趟次最高補貼2,100元，單趟1,050元。
  3、出發地為前山（三民里、澤仁里、霞雲里）至醫療院所：來回趟次最高補貼1,600元，單趟800元。
（3） 同行乘車者如有未滿七歲之兒童，得依本市「好孕專車兒童安全座椅服務補助計畫」規定，由合作駕駛提供安全座椅服務；每趟補助服務費300元。
1、 駕駛人所安裝之兒童安全座椅應取得國家標準（CNS 11497）驗證登錄且為零歲至七歲成長型安全座椅，並由駕駛人或車隊自負保管之責。
2、 合作車隊需函報駕駛人名冊報本府核定，且車隊管理者及駕駛人須完成至少一小時教育訓練，始得提供兒童安全座椅服務。
3、 駕駛人提供兒童安全座椅服務前，須依循說明書安裝、使用及確認兒童安全座椅穩固；使用完畢後須簡易清潔消毒。清潔消毒紀錄格式由本府定之。
（4） 孕產婦搭乘應填具乘車單及提供相關資料如下：
1、 產檢者：須提供一生好運卡姓名面、孕婦健康手冊（有姓名頁）及手冊內頁第4頁至第6頁產前檢查紀錄表（醫療院所需蓋章）供計程車駕駛人拍照存檔。
2、 其他醫療用途者：須提供一生好運卡姓名面、婦產科、小兒科或心理諮商等醫療院所就醫收據（醫療院所需蓋章）供計程車駕駛人拍照存檔。
（5） 使用安全座椅服務者之孕產婦，除須提供上列資料外，另須提供當日乘坐安全座椅之人臉去識別化照片。
（6） 第四款及前款資料不完整或拒絕提供拍攝者，該趟次車資或服務費不予補助，由孕產婦自行負擔。
5、 孕產婦或計程車駕駛所提供文件，有不實或不符資格仍申請補貼等不法情事，致機關陷於錯誤核撥者，經查屬實應自負法律責任，並繳回補貼車資。
6、 本計畫補助經費，由本府婦幼發展局年度預算支應。
7、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桃園市好孕專車復興區優化服務精進計畫
115年經費概算（草案）
本案總計畫經費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39萬元，經費編列說明如下：
1、 [bookmark: _Hlk214869989][bookmark: _Hlk214870068]車資補貼款所需經費為31萬2,000元：115年計31萬2,000元，由本局婦幼業務-婦幼工作-獎補助費-社會福利津貼及濟助(3)項下支應。
2、 [bookmark: _Hlk214870035]業務宣導費所需經費為6萬元：115年計6萬元，由本局婦幼業務-婦幼工作-獎補助費-政府機關間之補助項下支應。
3、 駕駛人服務費所需經費1萬8,000元：115年計1萬8,000元，由本局婦幼業務-婦幼工作-獎補助費-政府機關間之補助項下支應。

	項目
	單價
	數量
	金額
	說明

	車資補貼款
	2,600
	10人*12次
	312,000
	1. 115年預估10名孕產婦，每位孕婦每月使用服務1次，115年計12次。
2. 由本局撥付車隊駕駛。

	區公所業務宣導費
	5,000
	5000元*12個月
	60,000
	1. 復興區公所協助宣導好運卡申辦及叫車服務、孕婦居住查核、計程車駕駛媒合及核銷初審等業務所需。
2. 每月5,000元編列，限用於郵資、膳費、差旅費、印刷費、文具用品、紙張、資訊耗材、宣導費、加班費（領有專案管理人員服務費及臨時酬勞費者，不得支領）、雜支等。

	駕駛人業務費
	300
	5次*12個月
	18,000
	1. 115年預估每月提供5次服務，115計60次。

	總計
	39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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